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条之规定，下列商标的续展注册

申请已核准，予以公告。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有效期限自该商标上

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

注册商标续展公告

第 1941 期商标公告 2025年06月27日

注册号： 13619184

商标： 和美布达拉

注册人： 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类别： 39

注册号：

注册人：

和美布达拉

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1

商标：

类别：

13619220

注册号：

注册人：

纳新 NASSON

深圳市前海纳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

商标：

类别：

13619555

注册号：

注册人：

星辉车模

星辉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28

商标：

类别：

13621832


